《自治区发展改革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规定》政策解读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印发《自治区发展改革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以下简称《基准》），规范全区发展改革系统各执法领域行政处罚行为，统一行政处罚标准，有效控制和减少行政处罚的随意性。现就有关事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行政裁量权基准是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区本部门行政管理实际，按照裁量涉及的不同事实和情节，对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裁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量化，以特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建立健全裁量权基准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2022年7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同年9月，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执法协调小组就贯彻落实国家意见发布通知，要求自治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制定本部门本系统的行政裁量权基准，2023年底，自治区政府将对我区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制定和管理工作成果进行全面验收。

二、起草过程
结合上述形势和要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收集和研究国家、自治区行政处罚有关规定及外省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基础上，草拟形成初稿。经征求各市县（区）发展改革部门意见后，对初稿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了公开征求意见稿，通过委门户网站公开征求了社会公众的意见。根据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要求通过了合法性审核，于2023年3月17日审议通过，并以宁发改规发印发。

三、制定原则

一是合法原则。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处罚种类和幅度，依照法定权限，遵守法定程序。
二是包容审慎原则。宽严相济、法理相融，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三是过罚相当原则。以事实为依据，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等相当。
四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兼顾纠正违法行为和教育当事人，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
五是综合裁量原则。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兼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四、主要内容

《基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裁量规定，共三章17条。第一章是总则，包括第一条至第四条，对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目的、概念、原则、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第二章是行政处罚裁量的适用规则，包括第五条至第十四条，本章节是裁量规定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对全区发展改革系统行政执法中不予处罚情形、从轻减轻情形、从重情形、一般情形、程序规范、裁量尺度及规范实施裁量基准制度的要求等有关内容进行了明确。第三章是附则，包括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主要对个别表述、解释权和生效日期予以明确。
第二部分是裁量基准，为增强文件的可读性、直观性，裁量基准以表格形式呈现，共分为违法行为名称、违法行为情形、处罚依据、裁量情形、处罚基准5项内容。同时根据《全区发展改革系统权力清单指导目录》情况，分为招标投标、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价格监测、电力安全运行、节能和循环经济6个领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3部法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等6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价格监测规定》等3部自治区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中的38种违法行为108种违法情形的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了细化量化，其中，违法行为涉及招标投标管理15项、企业投资管理4项、境外投资管理6项、价格管理1项、电力管理9项、节能管理3项。
五、后续工作

《基准》将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和修订及《全区发展改革系统权力清单指导目录》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